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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5】第 15 号 

 

 

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7月 1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

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、请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

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（以下简称“26号准则”）第七条（四）规定，

补充披露上市以来最近一次控制权变动的情况；并结合前次发生控制

权变更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借壳上市。 

2、由于募集的配套资金主要部分用于本次交易中现金对价的支

付，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在配套融资失败的情况

下，为保证交易正常进行的其他保障措施或相关安排，并充分提示相

关风险。 

3、关于交易标的 

（1）请按照 26号准则第七条（六）要求，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是

否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。 

（2）本项目注入资产广珠东公司和佛开公司均有部分土地未取

得土地使用权证，及部分房产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，请补充披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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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瑕疵土地房产占标的资产相关科目的账面值的比例、说明该情况是

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（四）的有关规定，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就此

发表意见。请财务顾问对就兜底承诺是否能覆盖公司潜在风险发表意

见。 

（3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扣非后的净利润、资产负债率、毛利率、

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。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组织机构代码证。 

（4）说明建设公司对广珠东公司的债权的形成时间、原因、资

金的用途，近三年的新增、收回及利息支付情况。预案披露“广珠东

公司从 2015年起应在 8年内，结合现金流情况，逐年归还股东贷款

本息直至归还完毕”，请说明在预估的现金流及利息费用中如何体现。 

（5）因标的资产广珠交通的主要资产为广珠东高速公司 55%的

股权，请按照 26 号准则第七条（四）的要求，披露广珠东高速公司

的主要财务指标。 

（6）佛开公司经营的佛开高速于 1996年 12月建成通车，其中

佛开北段于 2012年 12月完成四车道扩八车道的改扩建工作，该公司

2013年净利润为-1.16亿元，2014年实现 1.3亿、2015年一季度实

现 5,166万元，净利润从亏损转为大幅增长的原因。 

4、关于评估 

（1）请按照 26 号准则、我所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

号—资产评估相关事宜》相关要求补充披露预估的相关信息；对车流

量增速、通行费费率等重要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。 

（2）收益法评估的假设条件披露：“本次评估中，交通量及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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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收入直接引用了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京

珠高速公路广珠段交通量及收费收入预测报告》和《佛开高速公路交

通量及收费收入预测报告》的结论，我公司未对该预测结论作实质性

校核，并假设该预测数据客观恰当，与未来实际运营情况无重大出入，

且能够如期实现”； 请说明该项假设条件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七条

第四款的有关规定。请披露上述报告，并说明出具上述报告的目的、

时间、出具机构及相关人员的业务资质，披露主要预测模型、假设及

参数选取情况和结论；请公司董事会及财务顾问就有关交通量及通行

费收入预测的合理性发表意见。 

（3）补充披露标的高速公路的设计流量，近三年的平均流量、

时速；补充披露评估预测流量下的预计时速情况，说明评估流量与设

计流量的对比情况。 

（4）高速公路改扩建期间可能对车流量、收入造成重大影响，

并影响资金流、折旧等财务状况，标的公司目前正在进行佛开南段扩

建的早期论证和研究工作，本次注入资产评估未考虑佛开南段改扩建

的影响，请说明该假设是否合理；补充披露佛开南段改扩建的成本效

益分析；请财务顾问就此发表意见。 

（5）说明完全计重收费政策对标的资产的影响；说明相关地区

路网规划情况及预计分流的影响；说明前述情况在评估过程中如何考

虑。 

（6）说明佛开公司收益法评估中预计 2015年 4-12月、2016、

2017 年营业外收入 2,148万、6,208万、6,208万元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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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前后的关联交易情况。 

6、上市公司曾于 2011年筹划标的资产为广珠东公司的重大资产

重组，请比较披露交易标的主要经营指标、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、两

次作价的对比，分析存在重大变化的原因。 

7、补充披露公司董事会结合股份发行价对应的市盈率、市净率

水平以及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、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等对股

份发行定价合理性所作的分析。 

8、关于本次发行定价，请补充披露前二十个交易日、六十个交

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，以及发行股份市场

参考价的选择依据及理由，并进行合理性分析。 

9、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“根据建设公司、省高速已发

行且仍在存续期内的企业债券所涉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建设

公司、省高速就本次交易履行相关必要的程序”，请明确是因何种规

定触发的要求，具体需履行何种程序。 

10、补充披露业绩补偿的相关安排。 

11、明确第 78 页“2012-2015 年广珠东主线和虎门大桥收费收

入和收费交通量情况表”所披露数据是虎门大桥收费还是虎门大桥连

接线收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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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7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